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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服务”等5处飞行地标被认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新疆日报哈密 11 月 9 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魏永贵）
11 月 6 日，在哈密市举行的保护

“为人民服务”等飞行地标宣传活
动上，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
和旅游局（文物局）局长周美玲介
绍，“为人民服务”等5处飞行地标
已被认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今后对其保护利用将更加科学规
范。

周美玲介绍，10 月 12 日，“为
人民服务”飞行地标整体形态受
损一事引起当地高度关注。当
日，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文物局）、林业和草原局、
生态环境局等多部门和哈密市伊
州区有关部门联合商讨常态化保
护措施。10 月14 日，开展实地踏
勘和调查处置工作，将“为人民服
务”等 5 处飞行地标列入第四次
文物普查范围。经自治区专家认
定后，11月6日，哈密市伊州区人
民政府将“为人民服务”等 5 处飞
行地标核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

记者了解到，哈密市伊州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于11月6日印发
了《关于公布新增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的通知》。《通知》明确，经伊
州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
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航空学
校“为人民服务”等 5 处飞行地标
核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5处飞行地标被认定为文物
保护单位后，将受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保护。今后，
破坏飞行地标者将受到法律惩
治。”周美玲说。

新疆社保业务实现“全疆通办”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11月9日讯 （石

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马蓓）“在乌鲁木齐
市就能办好伊宁市的社保业务，真的很方
便！”11月6日，户籍在伊宁市的张文霞在
乌鲁木齐市社会保险中心服务大厅综柜
窗口，仅用10分钟就办妥了原本必须返回
参保地才能处理的待遇申领业务。张文
霞的便捷体验，是新疆社保业务实现“全
疆通办”后的成果。

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了解到，近日，我区通过打破地域限
制、优化服务流程，全面推行高频社会保

险公共服务事项“全疆通办”，实现数据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切实满足全疆参保
单位和群众就近、便利、高效的办事需
求。

“全疆通办”业务涵盖企业及机关事
业单位社保参保登记、注销，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参保登记、续保，社会保险个人权
益记录查询打印等高频事项，其中32项可
线上线下同步办理，14项支持线下办理，9
项可通过线上渠道办理。

参保群众和单位既可以登录新疆人
社公共服务平台、新疆智慧人社APP及小

程序在线提交材料，全程网办；也可选择
就近的社保经办服务网点，由窗口工作人
员协助办理，彻底告别异地办事多地跑、
来回跑的困扰。

自治区社会保险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前，新疆已深入推行综合柜员制，打
破窗口业务分类限制，实现358个社保大
厅综合窗口一窗受理、一次办好，并统一
全疆办理规范，确保无差别受理、同标准
办理。2024 年，新疆稳步推进区域内通
办，形成就近受理、智能派件、参保地审核
模式，为全疆范围通办奠定基础。

“全疆通办”以数据通、系统通推动业
务通，通过标准统一、就近受理、远程办
理、协同联动的服务模式，进一步降低劳
动力跨区域流动成本，促进人力资源优化
配置，助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数智服
务升级的同时，提高传统经办水平，全方
位满足各类群体的服务体验。

自治区人社厅还将持续深化社保服
务改革，引入前沿技术提升服务效能，探
索与兵团社保服务协同模式，推动社保服
务一体化发展，为参保群众提供更加优质
的服务。

空中俯瞰“为人民服务”巨型飞行地标（11月6日无人机摄）。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邹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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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记者 王鹏）记者
11月10日从教育部获悉，《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
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于近日印发，
要求规范涉校涉师督查检查评比考核清单管理，严
格执行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年度清单管理制度，
每年年初报教育部备案，未纳入清单的事项一律不
得开展。

通知提出，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加强统筹协调，提
前1个月明确检查内容、范围与方式，杜绝重复检查
和多头检查。不得随意设置创建示范、“一票否决”
和签订责任状等事项，严禁以调研、评估、指导、监测
等名义变相开展督查检查考核，不得以发文开会、留
痕资料、台账记录作为评价依据。不得开展以学校
为对象的各类达标活动，对现有的达标活动进行清
理，已经开展的期满后自行取消。

通知要求，严禁强制要求师生参与与教育教学
无关的活动，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
勤、创城庆典、汇演展览等非教育教学任务。严禁以
打卡留痕、填报总结等方式验收活动，不得将参与情
况与考核评优挂钩。

通知要求，严格中小学教师借调借用管理。上
级机关、单位原则上不得借调中小学教师，不得以工
作专班、跟班学习、交流锻炼等名义变相借调。确因
工作需要的，在不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情况下，应
当经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后，并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
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借调时间一般不超过6
个月，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的，延长时间一般不超过6
个月，并应当提前征得派出学校和本人同意。

此外，通知还规定，法定节假日、周末、寒暑假等
无学生在校期间，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
守。除依法依规组织的必要培训外，原则上不得要
求教师参加非教育教学培训，各类培训时间安排应
避开教学高峰期。

10 月 份 我 国 CPI 同 比 上 涨 0.2%
新华社北京 11 月 9 日电

（记者 王雨萧）国家统计局 11
月9日发布数据显示，10月份，扩
内需等政策措施持续显效，叠加
国庆中秋假期带动，全国居民消
费 价 格 指 数（CPI）环 比 上 涨
0.2%，同比上涨 0.2%，扣除食品
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
1.2%，涨幅连续第6个月扩大。

统计数据显示，食品价格同
比下降 2.9%，非食品价格上涨
0.9%；消费品价格下降 0.2%，服
务价格上涨 0.8%。1 至 10 月平
均，CPI比上年同期下降0.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
师董莉娟介绍，CPI 同比由上月
下降0.3%转为上涨0.2%，其中食
品和能源价格仍处低位，但降幅
均有收窄。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
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涨幅
连续第 6 个月扩大，为 2024 年 3
月以来最高。

“CPI 环比上涨 0.2%，涨幅比
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且略高于季
节性水平。其中，服务价格由上月
下降0.3%转为上涨0.2%，高于季节
性水平0.2个百分点，影响CPI环比
上涨约0.07个百分点。”董莉娟说。

长征十一号遥六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新华社山东海阳11月 9日

电 （郭明芝 李宸）11月9日05
时01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
山东海阳附近海域使用长征十一
号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试验三十

二号卫星01星、02星、03星发射升
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
星主要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试验。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的第606次飞行。

由我公司承建的于田县喀拉克尔乡2024年0.2万亩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已于2024年8月20日竣工并验收。如有参与

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

者，请在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阳芳 18799572662

建设单位联系人：叶辉 18399139116

于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812062

新疆东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1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和田地区于田县公安局基层派出所建设

项目-施工二标段已于2025年9月25日竣工并验收。如有参

与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

清者，请在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曾红红 13565533830

建设单位联系人：敬忠 18016980567

于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812062

新疆东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1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和田地区于田县2022年棚户区改造建设

项目（EPC总承包）已于2023年4月20日竣工并验收。如有参

与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

清者，请在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李广清 13201812620

建设单位联系人：吕锋 15199729732

于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812062

新疆德坤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1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于田县喀拉克尔乡防渗渠建设项目已于

2025年5月22日竣工并验收。如有参与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

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者，请在本通告登报

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唐嘉锋 18799572662

建设单位联系人：叶辉 18399139116

于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812062

新疆东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1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于田县阿日希乡2025年人居环境整治项

目已于2025年10月23日竣工并验收。如有参与该施工项目

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者，请在本通

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王先生 19316970133

建设单位联系人：李先生 15276593658

于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812062

新疆鑫屹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1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墨玉县扎瓦镇和平村防沙治沙2025年中
央财政以工代赈项目已于2025年6月12日竣工并验收。如有
参与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
结清者，请在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
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艾先生 15559425777
建设单位联系人：陈先生 18399153326
墨玉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7820208

新疆嘉盛阳光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1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于田县2025年喀拉克尔乡壮大村集体经济

建设项目已于2025年7月2日竣工并验收。如有参与该施工项

目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者，请在本通

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王永琴 13565533830

建设单位联系人：叶辉 18399139116

于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812062

新疆湘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1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于田县阿热勒乡也台克孜勒村创业基地

建设项目已于2024年10月9日竣工并验收。如有参与该施工

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者，请

在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姚金林 13565533830

建设单位联系人：刘栋 18719971988

于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812062

新疆湘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1日

通 告

墨玉县玉苏普·喀迪尔（身份证号：653222198005173314）

名下新32-44418号拖拉机已转让给他人。请现拖拉机主自

本声明见报之日起7日内到有关部门办理拖拉机过户相关手

续，逾期未办理，后果自负，与原拖拉机主无关。

特此声明

联系人：玉苏普·喀迪尔

联系电话：18016968244

车辆过户声明

墨玉县吾不力卡德尔（身份证号：653222197506103299）名

下新32-23082号拖拉机已转让给他人。请现拖拉机主自本声

明见报之日起7日内到有关部门办理拖拉机过户相关手续，逾

期未办理，后果自负，与原拖拉机主无关。

特此声明

联系人：吾不力卡德尔

联系电话：15001418384

车辆过户声明

由我公司承建的和田地区墨玉县公安局产城融合产业园派

出所建设项目已于2025年6月30日竣工并验收。如有参与该施

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者，请在

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艾先生 13779796869

建设单位联系人：张先生 18197742815

墨玉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7820208

新疆睿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1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和田地区于田县公安局兰干博孜亚派出
所建设项目-施工标段已于2025年5月26日竣工并验收。如
有参与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
未结清者，请在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
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曾红红 13565533830
建设单位联系人：敬忠 18016980567
于田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812062

新疆东山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1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和田地区洛浦县燃气管道更新改造建设项

目（施工）一标段已于2025年9月16日竣工并验收。如有参与该

施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未结清者，请

在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盖克 13258376695

建设单位联系人：徐女士 15001545896

洛浦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6622141

山东银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1日

通 告

由我公司承建的和田地区墨玉县产城融合区标准化厂房

建设项目（施工一标段）已于2025年7月25日竣工并验收。如

有参与该施工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材料款、运输款等相关费用

未结清者，请在本通告登报之日起15日内与我公司联系结算

事宜。

施工单位联系人：张先生 19039908182

建设单位联系人：古女士 19801356915

墨玉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举报电话：7820208

新疆前昆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11月11日

通 告

墨玉县奥斯曼·喀迪尔（身份证号：653222197212213310）名

下新32-51660号拖拉机已转让给他人。请现拖拉机主自本声明

见报之日起7日内到有关部门办理拖拉机过户相关手续，逾期未

办理，后果自负，与原拖拉机主无关。

特此声明

联系人：奥斯曼·喀迪尔

联系电话：15559430540

车辆过户声明

墨玉县杰力力·图如普（身份证号：653222196102103298）

名下新32-39639号拖拉机已转让给他人。请现拖拉机主自本

声明见报之日起7日内到有关部门办理拖拉机过户相关手续，

逾期未办理，后果自负，与原拖拉机主无关。

特此声明

联系人：杰力力·图如普

联系电话：18963899843

车辆过户声明


